
中原大學約聘(僱)人員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表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	人事代碼
	
	姓名
	
	單位
	
	服務年資
	  年   月

	申請育嬰
期間
	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起至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止
※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，須任職滿半年且聘期長度須涵蓋擬申請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。於每一子女滿3歲前，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期間至該子女滿3歲止，但不得逾2年。每次申請以不少於6個月為原則，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，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，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。

	申請育嬰期間少於六個月內或未滿三十日
	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止（子女滿3歲止）。 
（請填寫已核准次數： ˍ次)
※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，有少於六個月之需求者，每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期間及次數如下：
1. 三十日以上未達六個月：以二次為限。
2. 未滿三十日：每次申請，得以「日」為單位。但合併以三十日為限。


	注意事項
	1. 依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、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2. 須檢附子女出生證明。

3. 育嬰留職停薪者得選擇是否繼續參加社會保險。
4. 留職停薪期間無法享有福委會相關福利措施與團體保險。

5. 留職停薪期間通訊地址與電話如有異動，請隨時與人事室聯絡更新。

6. 留職停薪人員(不含以日申請者)，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二個月，向人事室申請復職。屆期未復職者，除有不可抗力之情事外，視同辭職。 


	主管
注意事項
	約聘(僱)同仁申請留職停薪案，原單位須儘先以現職約聘僱人員或編制內職員代理留職停薪職務，有特殊情況，方得另聘專人代理。

	申請人
	單位主管
	一級主管
	人事室
	校長

	
	□原單位無現職約聘僱人員或編制內職員可代理留職停薪職務。


	□原單位無現職約聘僱人員或編制內職員可代理留職停薪職務。


	
	



